附件一
	新竹市東區東門國民小學
115學年度第二次代理教師甄選  【准考證】

	照片黏貼處
	姓名

	准考證號碼

	報名類別
	⼞ 一般教師

	
	⼞ 音樂教師

	
	⼞ 體育教師

	
	⼞ 特教教師(資優巡迴)

	
	⼞ 學前特教

	
	⼞ 編餘缺

	【注意事項】：
一、 應試時須攜帶本准考證，以備查驗。
二、 日期：115年  月  日（星期  ）      
(一) 報到時間：13：00  ～ 13：20 止
(二) 報到地點：教務處
(三) 甄選時間：13：30  
(四) 甄選地點：C201教室、多功能教室、第一會議室
三、應試人員應嚴守紀律，不得擾亂應試秩序，如有冒名頂替或作弊者，立即取消其應考資格。
四、 如遇天然災害或不可抗拒之因素，而導致本次甄選日程及地點需更動，將公佈於新竹市教育網路中心網站及本校網站，不另行通知。
五、 本證請妥為保管，甄選應試時，請繳驗本證。
六、 其餘事項悉依本次甄選簡章及相關規定辦理。


附件二
新竹市東區東門國民小學115學年度第二次代理教師甄選  報名表
	相


片
	姓名
	
	准考證號碼
	

	
	性別
	□男    □女
	出生年月日
	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
	婚姻
	□已婚  □未婚
	身分證字號
	

	
	學歷
	
	教師證字號
	

	通
訊
住
址
	
	聯
絡
電
話
	行動：

	
	
	
	(H)：

	
	
	
	(O)：

	
	
	email：

	現 職
(職稱)
	
	經
歷
	

	
	
	
	

	
	
	
	

	報
名
類
別
	□一般教師   ⼞學前特教教師
□體育教師   ⼞特教教師(資優)
□音樂教師   ⼞編餘缺
	


	備註
	□ 相關教師檢定證照
□ 相關學歷證明
□ 其他：

	

	

	□准考證(含相片)
	□報名表(含相片)
	□自傳

	□報名委託書(無者免繳)
	□切結書
	□國民身分證

	□該類科合格教師證書
	□最近五年內研習證明文件
	□基本救命術訓練 8 小時證明

	□服務證明
	□各項專長(學經歷)證明文件
	

	□繳交退伍或免服兵役證明(男)
	□完整教學設計3份
	

	初審人員簽章
	複審人員簽章
	人事主任簽章
	報名費簽收
	核發准考證

	1
	2
	3
	4
	5


附件三  
新竹市東區東門國民小學115學年度第二次代理教師甄選
自傳
內容：1.個人及家庭情況  2.求學  3.訓練進修  4.經歷  5.獎勵及績優事蹟
      6.專長及興趣      7.教學特色  8.未來對本校工作配合與自我期許。
       （可自行電腦繕打，字體以標楷體14號，內容勿超過一頁）   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




